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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将政办规〔2024〕6 号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 年将乐县稳定粮食生产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2024 年将乐县稳定粮食生产十二条措施》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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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将乐县稳定粮食生产十二条措施 

一、鼓励复垦撂荒地种粮。鼓励抛荒撂荒耕地复耕复垦种植

粮食作物，对复垦抛荒撂荒面积 5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种植水稻

的给予每亩补助 600 元，种植甘薯、玉米、大豆、马铃薯等旱粮

的给予每亩补助 400 元，以上补贴含上级补助资金。合作社、家

庭农场、企业等种植主体领办复垦抛荒耕地种粮的，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享受省、市、县各级政策。对开展撂荒耕地复垦的村委

会给予一定的工作奖励，组织复垦种植粮食 50 亩以上的村委会，

县财政给予每亩 50 元工作奖励。鼓励乡（镇）制定相关补助政策，

加大补助力度。 
  二、鼓励规模种植粮食。对承包耕地 30 亩以上、种粮面积

30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给予每亩 50 元以上的奖励；对承包耕地 30
亩以上、种粮面积 100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给予每亩 80 元以上的奖

励；种植粮食作物面积达百亩以上的优先纳入粮食产能区示范片；

对连片种植玉米、甘薯、大豆、马铃薯等旱粮作物，面积 30 亩以

上的种植主体给予每亩 150 元补助。 
  三、鼓励早稻（再生稻）、双季稻种植。对种植早稻（再生稻）

的种植主体每亩补贴 300 元。对种植再生稻农户每亩补贴 20 元催

芽肥；种植双季稻 30 亩以上的种粮主体可享受省级每亩最高 200
元叠加补贴。早稻补贴不与撂荒地复垦种粮、补充耕地等项目种

粮补贴叠加。 
  四、鼓励大棚轮作种植。对利用蔬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 60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在享受省级最高奖补每亩 100 元的基础上，

县财政再给予每亩 100 元配套补助。蔬菜大棚轮作种植早稻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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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早稻补贴，不叠加县财政每亩 100 元配套补助。 
  五、鼓励发展优质稻。推广部颁二等以上优质水稻品种，对

种植优质稻 30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给予种子和肥料上补助，给予

“福香占”种植 10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每亩不低于 100 元补助。 
  六、鼓励“非粮化”耕地还粮。鼓励退果、退茶、退塘、退

林等还粮。对农田退茶、退林、退果、退塘还耕，种植粮食作物

集中连片 10 亩以上的种植主体，县级财政给予每亩补助 500 元，

不叠加早稻补贴。 
  七、鼓励开展水稻工厂化育秧。对新建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

择优列入省粮食产能区项目示范点，示范点每个给予不高于 60
万元的补助（含上级补助资金），建设标准和要求对照《水稻工厂

化机插育秧示范点建设参考标准》。对工厂化育秧中心开展集约

（集中）化育秧进行补助，每亩补助 20 元（含）以上（按出圃秧

盘 20 盘为 1 亩测算）。 
  八、鼓励水稻机械化生产。对新购置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机

具种类范围中，符合县级购机补贴政策要求的水稻生产耕整地、

种植、收获环节机械给予累加补助。单台机具申请县级补贴资金

上限为 1 万元。县级购机补贴资金总量为 100 万元，补助次序为

种植类、收获类、耕整类机具，同一次序资金量不足时，综合作

业面积、撂荒地复种、早稻种植等因素优先补助，补完为止。 
  九、鼓励水稻种子规模化生产。2024 年凡在将乐县境内种子

生产面积连片 30 亩（含）以上的制种户（种子实际生产者），经

乡（镇）、村两级核实确认后，给予每亩补助 50 元。2024 年对协

助做好宣传发动、流转土地、连片规划、落实隔离等工作，且杂

交水稻种子生产面积达 300 亩（含）以上、500 亩（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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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亩（含）以上的村，每个村分别给予村财奖补 0.5 万元、1 万

元、2 万元；落实生产面积达 1000 亩（含）以上的村，按每亩 30
元给予奖补。补高不补低，不重复奖补。 
  十、提高种粮政策性保险额度。对抛荒耕地复垦种植水稻、 玉
米（复垦后种植前三年）的政策保险额度由每亩 500 元提高到 800
元，保险方案按照省上有关文件执行，超出省上有关文件规定部

分保额保费（水稻 3%、玉米 4%），由市级财政、县级财政、种

植主体各承担 40%、40%、20%。 
  十一、鼓励撂荒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

对本村撂荒地进行统一流转。依托县农耕保姆站平台，建立“村

集体+农耕保姆站+经营主体”的撂荒地复垦协作模式。及时发布

信息，积极对接引导和鼓励企业、合作社等市场经营主体流转撂

荒耕地复垦种植粮食作物，对于流转撂荒地复垦以粮食生产为重

点的企业、合作社等市场经营主体，列入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项目实施范畴，按全程托管环节每亩给予最高 100 元补贴（含

上级补助资金）。 
  十二、完善和落实考核制度。将粮食生产任务、防止耕地抛

荒和“非粮化”工作纳入县对乡（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内容，考核结果将作为乡（镇）资金分配、项目安排、政策扶

持的参考依据。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补贴执行年度为 2024 年度。本措

施由将乐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5 日印发


